
上海师范大学共青团推优工作办法 
 

推荐优秀团员青年作为入党积极分子人选（简称推优）是党赋予共青团组织

的一项光荣职责，是党团组织培养和造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加强党

员队伍建设，充实党的新生力量的需要；也是激发广大团员青年政治热情，加强

团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增强共青团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需要。根据上级有

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特制订本办法。 

（一）推荐对象和基本条件 

1．推荐对象主要是年满 18周岁，并且具有 1年以上团龄的自愿申请加入中

国共产党的优秀共青团员。 

2．热爱中国共产党，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觉悟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信念；入党动机正确，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拥护贯彻党的基本路

线、方针、政策，自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3．学习认真刻苦，成绩优良。无补考、重修、违纪违规现象。积极参加学

生工作、科技创新、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校园文化等活动。 

4．参加“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且成绩优良者可予以重点考察推荐。 

（二）推优工作程序 

1．团组织对积极要求入党的优秀团员，以团支部为单位，按照推优工作程

序，有计划地向党组织推荐。 

2．根据学校党委和校团委关于推优工作的要求，各基层团委每学期制定推

优工作计划，并指导团支部实施。 

3．每个团支部每学期原则上开展一次推优工作，一般上半年安排在 3 月份

至 5月份、下半年安排在 9月份至 11月份。 

4. 每个团支部在大一入学的第一学期可在常规基础上多开展一次推优工作，

一般安排在 9月-10月。市（区）级“青马工程”学员且成绩优良者可予以重点

考察推荐，并做好相关学生的接续培养工作。 

5. “推优”的比例一般不超过团支部团员人数的20%，可根据年度工作计划

确定，每次推荐有效期为2年。 

6．团支部推优工作流程具体如下： 

（1）团支部对照推优对象条件，详细了解支部团员各方面情况，在征求上

一级团组织及辅导员、学业导师意见的基础上，提出初步推荐名单。 

（2）团支部召开团员会议，团支部委员会介绍推优候选人情况，团员进行

民主评议，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产生推荐对象，赞成人数超过应到会有表决权团

员的半数以上的候选人方可作为推荐对象。 

（3）团支部根据得票情况，确定初步推荐人选名单，填写《团支部推优票



决情况报告》，报上级团组织审定。 

（4）上级团组织可以采取网上公示、张贴公示等方式，接受青年及其他群

众对推荐对象的监督评议，并在此基础上确定推荐名单。公示时间一般不少于 5

天。对公示对象有异议的，由上级团组织调查核实，并根据有关规定作出决定。 

（5）公示结束后，由团支部填写《推优对象审核表》，在团支部签署意见后，

报上级团组织。 

7．上级团组织在考察基础上，召开团委会进行审核，签署意见，向相关党

组织推荐。党组织应及时讨论团组织推荐的对象，条件成熟且提出入党申请一个

月以上的，可以列为入党积极分子，把讨论研究结果以书面形式反馈给团组织，

并进一步落实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和教育。 

（三）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教育 

1．团组织要通过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高

入党积极分子对党的认识，建立动态管理机制。 

2．团组织要协助党组织落实培养教育措施并指派专人联系入党积极分子，

经常了解他们的思想和学习、工作情况，进行帮助教育。 

3．团组织要引导入党积极分子参加党团活动，特别是参加党内有关学习活

动，例如党章学习小组培训，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参与一定的社会工作以及集

中培训，使他们懂得党的性质、纲领、宗旨、组织原则和纪律，懂得党员的义务

和权利，帮助他们端正入党动机。 

4.推优的有效期限一般不超过两年，若未在有效期限内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

需要重新推荐。 

（四）对基层团组织的工作要求 

1．基层团组织要将推优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主动争取党组织对这项工

作的领导，统一步骤、统一检查，经常分析和研究推优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

题，适时召开党团主题联席会议。 

2．基层团委要加强对团支部开展推优工作的指导，将其纳入团的日常考核。

要重点做好对团支部书记的考核工作。 

3．团支部要定期向党组织汇报，认真听取党组织的意见；党支部要经常指

导和帮助团支部解决推优工作中存在的困难。 

（五）附  则  

1．本制度由校党委组织部和校团委负责解释。 

2．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2021年 3月修订 

 

本制度最新修订参照共青团中央印发的《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实施办法(试行)》

（中青发〔 2019〕9号） 


